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誰對我們下一代的影響至為深遠？有人認為
是時下的潮流文化，有人認為是學校和老師，有
人認為是他們的朋友，有人認為是歌星和影星，
有人認為是教會，也有人認為是父母。無論你贊
同與否，父母影響子女之深遠，是毋庸置疑的。

先父陳宗康是教會牧師，在香港牧會多年。
記得他在香港沙頭角牧會期間，曾照顧一位以拾
紙皮維生名叫「亞九」的露宿者。亞九因患有背
疾而不能站直，只能彎著腰到處拾破爛。他衣衫
襤褸，又長期不洗澡，以致人人看見他都掩鼻而
過，對他有興趣的只有那些吸毒的人。他們會欺
負他，搶他賣破爛賺得的金錢去買毒品。父親實
在不忍心，就主動帶亞九去看病，替他申請社
會福利金。父親還鼓勵他來教會，送給他一些衣
服，叫他去剪頭髮，到公共浴室洗個乾淨。記得
有一個主日，崇拜時看見亞九踏進教會，差點認
不出他來。他將頭髮剪光，穿上乾淨的衣服，精
神奕奕地坐在後排椅上參加崇拜。

父親身體力行，以身作則，助人不是偶一為
之，而是經常那樣行。我從小就受父親影響，立
志長大後要以他為榜樣，以主的愛去關懷有需要
的人。今天蒙主恩有機會在教會服事祂，父親所樹
立的榜樣對我的影響至為重要。所以今天作父母
的，不要認為自己對下一代的影響力已逐漸被別的
東西取代而灰心，要知道我們的下一代仍非常在乎
和看重父母親在他們面前所樹立的榜樣。

位於北加州苗必達市(Milpitas)的矽谷匯點華
人教會(下簡稱匯點)今年7月中搬進了新堂。在購
建新堂籌款期間，匯點人上下一心慷慨和無私地
奉獻給教會，就連小朋友們也不甘後人為他們屬
靈的家竭盡所能地付出。其中我發現小朋友們的

父母怎樣為教會付出，他們的小朋友也同樣地為
教會付出。有一對父母，母親在兒童部忠心的事
奉，父親則三天兩頭的往教會跑，為教會安排搬
家等事宜，新堂裝修期間，除了上班的時間外，
下班後立即到教會幫忙。他倆對神家的忠心和愛
護，女兒們全看在眼裡，記在心中。當他們的大
女兒知道教會要購買新堂址的時候，就對父母親
說：「我可以將我的積蓄捐給教會嗎？」爸媽回
應說：「那可是妳為未來讀大學所存的錢啊！」
她立刻回答說：「我讀大學需要的費用還有時間
來預備啊！」言下之意就是神家的需要比她個人
的需要更為迫切和重要，她願意體貼神的意思而
看輕自己的需要。

還有一位有三名年幼小孩的母親，每天照
顧小孩已經忙過不少，但神感動她，就義不容辭
地利用在建築工程上的專業知識來幫助教會與承
建商協商，以及統籌工作。她白天除了要跟承建
商及苗必達市市政府打交道外，晚上等小孩子睡
了，還要處理大量的電子郵件和與教會的建堂小
組商議大小事宜。她丈夫亦在帶領教會的詩班事
奉，為了要使太太能安心的去開會及處理重要的
事情，經常主動地一個人照顧三個小孩。他們的
大兒子才5歲多，一天兒童崇拜完畢後，他雙手捧
著一只透明膠杯走到我的面前，膠杯裡面裝滿了
25分錢的硬幣。他以一種興奮的語氣對我說了好
幾遍，那是他要捐給新教會的錢。那時，兒童部
正提倡做家務為教會籌款的活動，我看著那滿載
硬幣的膠杯，心裡很感動，心想他一定做了不少
的家務，打破不少的碗碟，才能賺取那麼多的硬
幣。於是，我決定打電話給他父母親表揚他們大
兒子願意奉獻的心。跟他母親通電話之後，我的

讓下一代蒙福的秘訣
陳恩賜

主題文章



17Great Commission Bi-monthly    No.82  October 2009

心更為感動。原來那些硬幣是他一年以來存下來
準備為自己買生日禮物的錢。他寧願放棄為自己
買生日禮物，將所存下來的積蓄全部捐給教會。
他看見父母親的榜樣，從父母身上學習到事奉和
奉獻給神的喜樂，就甘心樂意地獻上所有。

神喜悅我們有敬虔的下一代，因為祂要祝福
我們，祂不單要祝福我們這一代，還要世世代代
的祝福我們。正如聖經上說：「……乃是他願人
得虔誠的後裔……。」(瑪拉基書二15)如何能得
敬虔的下一代呢？我們一定要以身作則，身體力
行，讓下一代看見我們的榜樣和信心，這樣我們
的下一代才能認識和信靠神，被祂祝福。

舊約申命記十一18-21指出父母以身作則的重
要：「所以，你們要記住這些誡命，銘刻在心。
要把這些誡命繫在手上，戴在額上，提醒你們。

你們要把這些誡命教導兒女，無論在家或出外，

工作或休息，都要講論這些誡命。你們要把這些

誡命寫在家裡的門框和大門上。這樣，你們和你

們的兒女就能在上主──你們上帝所應許給你們祖

先的土地上享長壽；天地存在一天，你們就住在

那裡一天。」
這段經文首先指出我們要重視神的話語。

當我們重視神的話，我們的下一代才會重視神的
話，因為只有神的話才能改變和造就生命。重視
神的話有三方面：

第一，要謹記神的話：「所以，你們要記
住這些誡命，銘刻在心。」(申命記十一18)我們
要將神的話謹記在心裡，讓祂的話改變我們的生
命。匯點的會友中，有一對父母親樹立了很好的
榜樣。他們將每週背誦的經文貼在車裡，當小孩
子坐在車中，他們都先自己背誦經文，然後鼓勵
小孩背誦。小孩反正在車中閒著，往往以背誦經
文來打發時間，所以小孩每個禮拜天在班上都急
不及待要向老師背誦每週的經文。

第二，要實踐神的話：「要把這些誡命繫在
手上。」(申命記十一18)意思是我們要實行主的
話。作父母的不僅要言教，更要身教，因為我們
的行為比我們的言語更有說服力。在匯點有位媽
媽，最近發現兩歲多的兒子總是愁眉苦臉，好不
容易才問出箇中原因，原來是學爸爸的模樣。小
孩的爸爸因公司的工作壓力大，手上的工作項目
又不太順利，以致整天愁眉不展，小兒子在不知
不覺中學了爸爸的樣子。小孩子的模仿力很強，

所以我們要謹慎言行，實踐神的話，給他們正面
的影響。

第三，要明白神的話：「要把這些誡命……
戴在額上。」(申命記十一18)這話的意思是我們要
常常查考研讀神的話，不要對真理一知半解，這樣
我們才能將神的道正確及完整地傳遞給下一代。

經文指出我們除了要重視神的話之外，亦要
隨時隨地教導下一代，無論在家中或是出外，工
作或休息，總要把握每一個的教育機會：「你們
要把這些誡命教導兒女，無論在家或出外，工作

或休息，都要講論這些誡命。」(申命記十一19)
子女放學回家不單單要問他們的功課，更要時常
關心在他們身邊發生的事。若他們有甚麼疑問難
題，先不要帶著一個「你聽我說」的姿態與他們
談話，要耐心地聆聽他們心裡的話，最好能當時
就為他們禱告，將他們的難處帶到神面前，求神
為他們解決，這樣他們就學會信靠神的功課。

經文還指出要讓家人及周圍的人看見我們
生命的見證：「又要寫在房屋的門框上，並城
門上。」(申命記十一20)「門框」指我們的家；
「城門」代表我們周圍的人、我們的社區。調查
發現，青年人離開教會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是他們
看見作基督徒的父母親言行不一致，父母在教會
裡平易近人，但在家中就經常吵架。子女將這一
切都看在眼裡，直到他們能自主時，就拒絕返教
會，因為他們覺得基督徒只有虛偽的外表而沒有
生命實質的改變。由此可見我們在家人以及周圍
的人面前的見証是何等重要。

一位幾歲大的小孩，整天都跟著他媽媽背
後，寸步不離。他媽媽每走一步，他亦走一步，
好幾次幾乎踏著他。媽媽最後有點不耐煩，命令
他到後園去玩耍，但他說：「不！我不去！」媽
媽看著他那天真的表情，心軟下來，就問他：
「你為甚麼整天跟在我的背後呢？」他說：「禮
拜天主日學老師告訴我們要跟隨主耶穌。但我看
不見祂，我只好跟著妳的腳步走！」也許孩子們
看不見耶穌，但他們可以跟著我們的腳步走。讓
我們成為下一代的榜樣，帶領他們到主耶穌那裡，
好叫他們也接受和經歷祂的救恩和福氣：「這樣，
你們和你們的兒女就能在上主──你們上帝所應許

給你們祖先的土地上享長壽；天地存在一天，你們

就住在那裡一天。」(申命記十一21)

（作者為北加州矽谷匯點華人教會牧師）


